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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2025年度省级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全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辽委办发〔2019〕38号）,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现将2025年度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别及范围
专项资金集中支持在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以及辽宁“一圈一带两区”文化产业带（即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文化产业核心区、辽宁沿海文化产业带、辽宁西部文化产业集聚区、辽宁东部文化产业集聚区）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突出,符合区域发展方向,在区域产业链中居于核心环节,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行业、企业、项目、园区（基地）。根据支持对象的特点，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和直接补助等支持方式。
（一）以奖代补方式。对符合条件的支持对象给予奖励,用于文化产业项目发展、企业发展、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其他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工作和活动经费支出。
支持范围包括:1.传统产业中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意设计部分,从主业中剥离出来独立发展、业绩良好的文化企业。2.首次被认定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及项目。3.首次被认定为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或基地。4.首次被认定为“全国文化企业30强”“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的企业。
（二）直接补助方式。包括项目补助、贷款贴息补助、担保费补助。
1.项目补助。对符合条件的文化产业项目所需资金予以补助。
支持范围包括:（1）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布局确定的,对全省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拉动作用的特色项目。（2）在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建设、辽宁“一圈一带两区”文化产业带及重点文化产业链建设中,发挥重要带动作用的项目。（3）在创意设计、新兴媒体、数字出版、网络视听等新兴产业及广播影视、出版发行、演艺娱乐、工艺美术、印刷包装、文化旅游、文化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特色突出的项目。
2.贷款贴息补助。对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文化产业项目,符合条件的,给予贴息补助。
3.担保费补助。对通过担保方式获得贷款的文化产业项目,符合条件的,按一定比例对实际发生的担保费给予补助。
二、申报主体
（一）申报主体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是申报主体应为文化企业或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核算财务管理制度,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二是守法经营，近五年来无违法违纪行为，资产及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一定规模实力，成长性好；三是申报主体行业代码需符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
（二）已获得中央、省财政其他专项和2019年以来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的项目,不得再行申报。
三、申报材料
2025年度以奖代补资金、直接补助资金（包括项目补助、贷款贴息补助和担保费补助）的申报实行网络申报和纸质申报相结合的方式。各申报主体通过网上登录平台“辽宁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库”（http://223.100.7.45:7070/）,填报相关信息、上传相关附件,具体包括:
（一）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以奖代补资金金 项目补助 贷款贴息补助 担保费补助）
（二）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证明及税务评级、经审计的2024年企业财务报告（含审计意见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材料。
（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www.gsxt.gov.cn）中,项目单位“行政处罚信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信息”三项内容记录的网页截图。
（五）项目建设实景照片等证明材料。
（六）除上述材料外,申报主体根据申报类别,还需分别上传以下要件:
1.申请以奖代补资金的,需提供被奖励主体相关情况,项目发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情况。
2.申请项目补助的,需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除财政投入以外其他资金投入情况的说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需说明项目已有的执行进度和资金投入情况,企业对于税收的贡献以及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项目自筹资金来源证明可以为下列一种或多种:一是企业为建设本项目已投入自有资金凭证,包括新增设备购买（租赁）发票、项目合同及收据等;二是银行出具的企业账户余额凭证;三是企业为建设本项目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签署的借款合同、承诺书。
3.申请贷款贴息补助的,需提供银行贷款合同、贷款承诺书、利用贷款重点项目说明、已支付贷款利息凭证、相关项目发票等复印件,并单独列明贷款利率和年度利息支付情况。通过贷款实施的项目必须是文化产业项目,申报单位所提供的贷款合同上必须明确贷款用途。
4.申请担保费补助的，需提供银行贷款合同、借据、贷款承诺书、利用贷款重点项目说明、保证合同、委托保证合同、担保费收据等复印件。通过贷款实施的项目必须是文化产业项目,申报单位所提供的贷款合同上必须明确贷款用途。
（七）其他与申报相关的材料等。
